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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編號第 2

案及第 4 案 (二王週邊地區)）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機 關 
臺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第一次：自民國 100 年 8 月 5 日起共計 30 天，刊登於 100 年 8 月 4

日中華日報 D7 版。 

第二次：自民國 100 年 12 月 2 日起共計 30 天，刊登於 100 年 12 月

2 日民眾日報第 7 版。 

公 開 

展 覽 

第一次：民國 103 年 5 月 8 日府都規字第 1030144222A 號函公告辦

理，公告期間自民國 103 年 5 月 10 日起 30 天，刊登於民國 103 年

5 月 9~11 日中國時報。 

第二次(更正案名)：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府都規字第 1030459696A

號函公告辦理，公告期間自民國 103 年 5 月 10 日起 30 天，刊登於

民國 103 年 5 月 20~22 日台灣新生報第 15 版。 

再 公 開

展 覽 

民國 107 年 10 月 22 日府都規字第 1070955074A 號函公告辦理，公

告期間自民國 107 年 10 月 23 日起 30 天，刊登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23~25 日中華日報 D3 版。 

公 開 

展 覽 

說 明 會 

1.民國 103 年 5 月 22 日下午 2 時整，於新市區多功能活動中心召開。 

2.民國 103 年 5 月 27 日下午 3 時整，於新化區公所召開。 

3.民國 103 年 5 月 29 日下午 7 時整，於永康區社教中心召開。 

4.民國 103 年 6 月 3 日下午 7 時整，於永康區東橋里活動中心召開。 

5.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下午 7 時整，於永康區鹽行社教文化會館召開。 

再 公 開

展 覽 

說 明 會 

民國 107 年 11 月 8 日上午 10 時整，於永康區公所 3 樓會議室召開。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 年 7 月 30 日第 43 次會議、105 年 4 月

22 日第 51 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6 月 26 日第 925 次會議、108 年 1 月 29

日第 939 次會議、111 年 7 月 12 日第 1015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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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係由民國 61 年發布實施之「永康六甲頂市地重劃

區細部計畫」及民國 67、68 年間陸續發布實施的「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四

分子地區)」與「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六甲頂地區)」等 3 處都市計畫區合

併。 

民國 98 年辦理都市計畫合併與都市計畫圖重製之「永康六甲頂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發布實施迄今已逾計畫年期，超過法令規定每 3 至 5 年應辦

理通盤檢討之期限，加上民國 99 年底臺南縣市合併後，整體都市空間結構

重組及民國 100 年「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完成修訂，在政治、

經濟及法令等各面向均具變遷下，原計畫實有通盤檢討必要。 

本府爰於民國 103 年啟動辦理「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業經本市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依據內

政部都委會第 925 次會議決議略以，本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報由

內政部核定後，依法發布實施。爰本計畫已分別完成發布實施前二階段計

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審竣未核定案件計有 5 案，包括涉及須俟完成市地重劃

計畫審核(3 案)、調降容積率變更回饋(1 案)及都市計畫邊界調整(1 案)，採

分階段報內政部核定暨發布實施。前述案件已依都委會決議由本府完成分

階段報部核定暨發布實施者，計有 1 案，俟經本案發布實施後，剩餘尚有

3 件審竣未核定案件。 

本件編號第 2 案及第 4 案(二王週邊地區)為審竣未核定案件，編號第 2

案係配合永康二王公墓推動遷葬，併同檢討週邊農業區及道路系統，透過

全區規劃及市地重劃整體開發，連結鄰近住宅社區開發，已獲內政部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3670 號函審核通過重劃計畫書同意辦理(詳

附件四)。編號第 4 案係配合二王市地重劃區之整體規劃，部分農業區現況

已有合法建築物，爰予以剔除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範圍，以調降容積率辦理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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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變更範圍涉及農業區變更部分，業經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 2 日院授

內營都字第 1100817513 號函同意不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詳附件五)，爰檢

送本階段計畫書、圖提請內政部核定暨發布實施。 

 

貳、法令依據 

按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

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

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

更其使用。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

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自 98 年間發布實施迄今已逾計畫年期，並超過法

令規定每 3 至 5 年應辦理通盤檢討之期限，爰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通盤檢討作業。 

 

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編號第 2 案及第 4 案位於計畫區東南側，忠孝路兩側之二王公墓週邊

地區，鄰接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特定區計畫，詳圖 3-1。 

現行都市計畫為住宅區、農業區及道路用地，第 2 案變更面積為 3.613

公頃，第 4 案變更面積為 0.113 公頃，合計變更面積為 3.72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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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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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歷程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範圍原包含民國 61 年發布實施「永康六甲頂市地

重劃區細部計畫」及民國 67、68 年間陸續發布實施「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

(四分子地區)」與「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六甲頂地區)」等 3 處計畫區。 

原臺南縣政府將 3 處都市計畫整併為「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辦理

都市計畫圖重製及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作業，於民國 98 年發布實施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合併都市計畫暨都市計畫圖重製專

案通盤檢討)案」。主要計畫發布至今共辦理過 3 次個案變更，並分別於 109

年及 110 年公告發布本案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計畫內容，其變更歷程彙整

如表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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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公告資料及本計畫整理。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文號與實施日期 

1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合併都市

計畫暨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98年9月14日 

府城都字第0980210252A號公告

自98年9月15日起發布實施 

2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道路

用地為住宅區、農業區，部分住宅區、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住宅區為農業區配合

細部計畫變更部分) 

99年4月12日 

府城都字第0990074585A號公告

自99年4月13日起發布實施 

3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道路

用地為住宅區及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99年10月13日 

府城都字第0990243575A號公告

自99年10月14日起發布實施 

4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精忠

二村整體規劃) 

108年9月30日 

府都規字第1081076721A號公告

自108年10月1日起發布實施 

5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 

109年8月12日 

府都規字第1090931292A號公告

自109年8月17日起發布實施 

6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報部編號第六案) 

110年10月8日 

府都規字第1101160242A號公告

自110年10月13日起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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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北側及東側與「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相接，

西側緊鄰北區行政區界，南以小東路為界，計畫面積 354.070 公頃。 

(二)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59,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6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1.住宅區 

劃設住宅區供住宅社區使用，面積為 223.651 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65.74%，佔計畫總面積 63.17%。 

2.商業區 

於鄰里單元中心劃設鄰里性商業區，面積為 4.827 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1.42%，佔計畫總面積 1.36%。 

3.乙種工業區 

共劃設 7 處乙種工業區供產業發展使用，面積為 13.410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94%，佔計畫總面積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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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教區 

共劃設 3 處文教區，分別供私立南臺科技大學、私立崑山中學

及私立聖功女中使用，面積總計為 6.58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1.93%，佔計畫總面積 1.86%。 

5.醫療專用區 

劃設醫療專用區 1 處，供醫療院所使用，面積為 1.253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7%，佔計畫總面積 0.35%。 

6.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1 處，現況為五王廟使用，面積為 1.180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5%，佔計畫總面積 0.33%。 

7.河川區 

依柴頭港溪河道現況範圍劃設為河川區，面積 0.08 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 0.02%。 

8.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於柴頭港溪河道範圍內其中兼供道路使用部分，劃設為河川區

(兼供道路使用)，面積為 4.29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21%。 

9.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部分地區劃設農業區，面積為 9.497 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 2.68%。 

(五)公共設施計畫 

1.文小學校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 4 處，分別為大橋國小、五王國小、勝利國小及

復興國小，面積合計 9.4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77%，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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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積 2.67%。 

2.文中學校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3.13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0.92%，佔計畫面積 0.88%。 

3.文中學校用地(供完全中學使用) 

劃設文中用地(供完全中學使用)1 處，現況為永仁中學，面積為

0.503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5%，佔計畫面積 0.14%。 

4.文高學校用地 

劃設文高用地 1 處，供臺南高工使用，面積為 20.810 公頃，佔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6.12%，佔計畫面積 5.88%。 

5.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7 處，面積為 7.67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26%，佔計畫面積 2.17%。 

6.運動公園用地 

劃設運動公園用地 1 處，現況為永康木球場及甲頂里公園使用，

面積為 0.5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6%，佔計畫面積 0.15%。 

7.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3 處，其中機二現況為復興派出所使用，機三現

況為軍事設施使用，面積為 2.07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61%，

佔計畫面積 0.59%。 

8.公用事業用地 

劃設公用事業用地 1 處，現況為自來水配水中心使用，面積為

0.30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9%，佔計畫面積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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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2 處，面積為 0.25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佔計畫面積 0.07%。 

10.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1.1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4%，佔計畫面積 0.33%。 

11.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7 處，面積合計 1.374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40%，佔計畫面積 0.39%。 

12.綠地 

劃設綠地 1 處，面積為 0.010 公頃。 

13.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 處，面積為 0.02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面積 0.01%。 

14.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1 處，面積為 0.018 公頃，佔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面積 0.01%。 

15.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2 處，面積為 1.990 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58%，佔計畫面積 0.56%。 

16.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1 處，面積為 2.70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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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佔計畫面積 0.76%。 

17.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為 37.28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0.96%，

佔計畫面積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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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行都市計畫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住宅區 223.651 63.17% 65.74% 

商業區 4.827  1.36% 1.42% 

乙種工業區 13.410  3.79% 3.94% 

文教區(供私立南臺科技大學使用) 5.990  1.69% 1.76% 

文教區(供私立崑山中學使用) 0.280  0.08% 0.08% 

文教區(供私立聖功女中使用) 0.310  0.09% 0.09% 

醫療專用區 1.253 0.35% 0.37% 

宗教專用區 1.180  0.33% 0.35% 

河川區 0.080  0.0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4.290  1.21% - 

農業區 9.497  2.68% - 

小計 264.768 74.78% 73.75% 

公

共

設

施 

學校用地 

文小 9.440 2.67% 2.77% 

文中 3.130  0.88% 0.92% 

文中(供完全中學使用) 0.503  0.14% 0.15% 

文高 20.810  5.88% 6.12% 

公園用地 7.678 2.17% 2.26% 

運動公園用地 0.540  0.15% 0.16% 

機關用地 2.078  0.59% 0.61% 

公用事業用地 0.300  0.08% 0.09% 

社教用地 0.250  0.07% 0.07% 

市場用地 1.170 0.33% 0.34% 

停車場用地 1.374 0.39% 0.40% 

綠地 0.010  0.00% 0.00% 

鐵路用地 2.700  0.76% 0.79% 

道路用地(含 4 公尺人行步道) 37.288 10.53% 10.96% 

廣場用地 0.022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8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1.990 0.56% 0.58% 

小計 89.301 25.22% 26.25% 

合計 354.07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40.203 -  100.00%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現地定樁分割測量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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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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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地現況 

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分別位屬「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都市計畫區，為呈現完整的基地概況，

有關基地現況說明係就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做說明。 

一、土地使用現況 

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之墓地為永康區第一公墓，縣市合併前已陸續辦

理遷葬，其中已完成遷葬之墓地於「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前次通盤檢討時，已檢討變更為公園用地，並將忠孝路西側之公園用地闢

建為永康忠孝運動公園棒壘球場。墓地現況尚有約 365 門墳墓，北側之第

一公墓納骨塔為永康區重要之殯葬設施，西側之農業區則大多閒置未使用，

詳圖 5-1。 

座落於「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之「公(兒)16-4」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文(小)15」學校用地、「機 18」機關用地、

「廣(停)4」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現況皆未開闢，仍屬公共設

施保留地。變更範圍週邊為發展密集之住、商使用，公(兒)16-4 現況作為停

車場使用，主要作為大型車輛停放；文(小)15 現況為汽車駕訓班，廣(停)4

現況作為復華夜市，機 18 現況則為攤販集中場，均做為商業使用中；另位

於「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範圍之農業區形狀零星狹長，難以利用且不

具農耕效益，部分現況已有合法建築物，分別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67 年 10

月 5 日)前之合法建築物及發布實施後錯誤發照之合法建築物，依照基地範

圍剔除於重劃範圍外。 

道路系統方面，忠孝路為永康區重要之南北向道路，往北串連永康創

意設計園區，往南銜接東區小東路，計畫道路寬度為 12 公尺，現況已依道

路寬度開闢。北側中山南路 316 巷為既成道路，可銜接忠孝路及中山南路，

為該週邊地區出入道路，現況道路寬度約 5~8 公尺。南側中華二路為重要

之東西向道路，往東銜接復華三路，往西可通往中華路及永康六甲頂都市

計畫至柴頭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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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二王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註：二王市地重劃區包含「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

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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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整體重劃區範圍土地包括信義段、忠孝段、仁愛段、永和段、永華段

及永仁段等共約 1,466 筆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約 510 人，面積約

170,894.15 平方公尺，占總面積之 52.58%；公有地面積約 154,155.85 平方

公尺，占總面積之 47.42%，分別為中華民國、臺南市及員林鎮所有，詳表

5-1、表 5-2 及圖 5-2。 

表 5-1  二王市地重劃範圍公、私有土地面積統計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比例(%) 

私有 510 170,894.15 52.58 

公有 - 154,145.76 47.42 

合  計 325039.91 100.00 

註 1：二王市地重劃區包含「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

都市計畫區。 

註 2：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應依核定計畫圖現地定樁及地籍測量結果為準。 

表 5-2  二王市地重劃範圍公有土地統計表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面積(m2) 比例(%)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965.84 8.41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64.63 0.04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3,152.49 2.05 

小計 16,182.96 10.50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82,567.56 53.56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69.84 0.18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6,659.11 17.29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21,245.57 13.78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906.24 1.24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1,284.68 0.83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4,007.28 2.60 

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 1.52 0.00 

小計 137,941.80 89.49 

員林鎮 員林鎮公所 21 0.01 

合  計 154,145.76 100.00 

註 1：二王市地重劃區包含「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

都市計畫區。 

註 2：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應依核定計畫圖現地定樁及地籍測量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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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二王市地重劃區公有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註：二王市地重劃區包含「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

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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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原則 

依永康區整體發展策略，推動二王公墓轉型開發並配合忠孝路拓寬，

串聯北側之永康創意設計園區及大橋區段徵收區，利用大型公園綠地及交

通動線之規劃形成新的生活軸帶，為永康打造新的都市意象，重整空間結

構和塑造新的景觀市容。有關規劃原則係就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做說明，

相關內容如下: 

一、 土地使用規劃原則 

因應未來永康人口成長及連結週邊住宅社區發展，劃設住宅區以提供

充足之居住空間。 

二、 公共設施規劃原則 

(一)將忠孝路東西兩側以及現有忠孝運動公園適度範圍劃設為公園用

地（兼供體育場使用），以服務永康地區之大型運動休閒空間，並

可串連開發區外南側公三、體二用地（永康公園），強化成長軸線

之綠帶系統。 

(二)為避免因土地開發增加淹水風險，應依集水區分布情形留設滯洪

空間，中華二路南側劃設公園用地，除可提供休憩空間，並可結合

滯洪功能；中華二路北側則以公園用地（兼供體育場使用）作為滯

洪空間。 

(三)考量永康納骨塔遷移不易，故原有殯葬設施用地予以保留維持現

行計畫；為避免造成住宅區之視野觀瞻及生活品質，以公園用地

（兼供體育場使用）、綠地及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等設施作適度隔

離，並可提供民眾祭祖之停車需求。 

(四)為提高地區停車供給，於西側中華二路與中華二路 62 巷週邊增設

停車場用地。 

(五)變更範圍東側地形高出週邊住宅區 5 至 7 公尺，配合劃設綠地以

適度區隔。 

三、 交通系統規劃原則 

(一)原忠孝路寬約 12 公尺，路型多處彎曲，為考量道路安全及整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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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系統規劃需求，配合調整路型並拓寬為 20 公尺道路。 

(二)忠孝路、中興街、忠孝路 152 巷及忠孝路 239 巷為五岔路口，為提

升路口交通安全，除配合忠孝路拓寬調整路型外，並於路口處劃設

廣場用地，以提升路口通視性。 

(三)為增強區內東西向道路之聯繫，考量忠孝路車流可分流至中山南

路與復華路，酌予調整中正南路 316 巷路型並拓寬為 15 公尺。 

(四)為保留與區外現有復華三街之通行功能，於東側劃設廣場用地。 

(五)考量市地重劃開發後之進出動線需求，除於區內新增劃設 12 公尺

及 8 公尺道路系統，並將週邊未開闢計畫道路併同納入重劃範圍

辦理。 

  



 

19 

柒、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提報內政部核定案件為編號第 2 案及第 4 案(二王週邊地區)，編

號第 2 案係配合永康二王公墓推動遷葬，併同檢討週邊農業區及道路系統，

透過全區規劃及市地重劃整體開發，連結鄰近住宅社區開發，已獲內政部

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3670 號函審核通過重劃計畫書同意

辦理(詳附件四)。編號第 4 案係配合二王市地重劃區之整體規劃，部分農業

區現況已有合法建築物，爰予以剔除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範圍，以調降容積

率辦理回饋。 

編號第 2 案涉及二王市地重劃區開發期程部分，查「變更永康六甲頂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係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9 次會審決，並於 111 年 7 月 12 日

第 1015 次會准予展延開發期程 6 年(至 114 年 2 月 22 日)，二王市地重劃

計劃書於 111 年 6 月 22 日獲內政部以台內地字第 1110263670 號函審核通

過同意辦理，尚符開發期程規定；另變更範圍涉及農業區變更部分，業經

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 2 日院授內營都字第 1100817513 號函同意不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理，詳表 7-1~7-2、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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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變更內容明細表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現行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二 二-1 二王

公墓

及周

邊地

區 

住宅區 

(0.257) 

住宅區(附一) 

(0.234) 

1.二王地區西側零

星農業區位於永

康區發展核心地

區，面積狹長，

難以利用，阻隔

都市發展之連續

性。 

2.本案併同二王地

區及其周邊進行

整體規劃，依毗

鄰分區變更部分

農業區為住宅

區，並劃設適當

的公共設施用

地，以因應地區

發展需求。 

1.本案後續應與

「變更高速公

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報部

編號第3案變更

範圍併同辦理

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 

2.請於完成臺南

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定細部

計畫後，依「平

均地權條例」等

相關法令規定，

先行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劃主

管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變

更主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後實

施；如無法於內

政部都委會審

議通過紀錄文

到3 年內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

書，送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者，應於

期限屆滿前敘

明理由，重新提

會審議延長上

開開發期程。 

3.前經委員會審

議通過紀錄文

到3年內未能依

「47-20M」 

道路用地(附一) 

(0.023) 

農業區 

(3.058) 

住宅區(附一) 

(2.879) 

「47-20M」 

道路用地(附一) 

(0.179) 

「47-12M」 

道路用地

(0.298) 

「47-20M」 

道路用地(附一) 

(0.298) 

-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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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現行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照前項意見辦

理者，應重新依

都市計畫法定

程序重新辦理

檢討變更恢復

為原來使用分

區。 

四 -(人

陳4-

019) 

南工

街50

巷東

側 

農業區
註1 

(0.074) 

住宅區 

(0.074) 

1.二王地區西側部

分農業區現況已

有合法建築物，

考量其使用現況

與土地利用完整

性，併同變更為

住宅區，並剔除

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範圍。 

2.依臺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106年8

月28日第63次會

修正通過「臺南

市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則」，

為保障都市計畫

發布前土地所有

權人既有合法申

請建築使用之權

益，本案屬都市

計畫發布實施前

(67年10月 5日 )

合法建物基地，

得免予回饋；另

屬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67年10月5

日 )後錯誤發照

之合法建物基

地，則以調降容

積率方式辦理回

饋。 

1.變更範圍：忠孝

段643、645、

647、652、654、

656、657、658、

658-1、658-2、

658-3、658-4、

658-5地號等13

筆。 

2.變更範圍：忠孝

段560-1、564、

566、572、573、

574、580、581地

號等8筆。 

3.由於本案乃配

合二王公墓周

邊地區整體開

發變更案而辦

理之農業區土

地變更，故應併

同該案一併核

定暨發布實施。 

農業區
註2 

(0.039) 

住宅區(附二) 

(0.039) 

- 

附帶條件二： 

1.變更後住宅

區容積率調

降為不得大

於120%。 

2.如後續開發

地主有增加

容積率之需

求，得於申

請建照前完

成繳交代金

後恢復原容

積，代金計

算方式以自

願捐贈變更

後土地總面

積40％作為

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捐

贈當期公告

現值加四成

換算為代金

抵繳。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應依變更計畫現地定樁及地籍謄本登記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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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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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變更前後面積統計表 

分區/用地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23.651 +2.969 226.620 

商業區 4.827  0.000 4.827  

乙種工業區 13.410  0.000 13.410  

文教區(供私立南臺科技大學使
用) 

5.990  0.000 5.990  

文教區(供私立崑山中學使用) 0.280  0.000 0.280  

文教區(供私立聖功女中使用) 0.310  0.000 0.310  

醫療專用區 1.253 0.000 1.253 

宗教專用區 1.180  0.000 1.180  

河川區 0.080  0.000 0.08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4.290  0.000 4.290  

農業區 9.497  -3.171 6.326 

小  計 264.768 -0.202 264.56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 
用地 

文小 9.440 0.000 9.440 

文中 3.130  0.000 3.130  

文中(供完全中學使
用) 

0.503  0.000 0.503  

文高 20.810  0.000 20.810  

公園用地 7.678 0.000 7.678 

運動公園用地 0.540  0.000 0.540  

機關用地 2.078  0.000 2.078  

公用事業用地 0.300  0.000 0.300  

社教用地 0.250  0.000 0.250  

市場用地 1.170 0.000 1.170 

停車場用地 1.374 0.000 1.374 

綠地 0.010  0.000 0.010  

鐵路用地 2.700  0.000 2.700  

道路用地 37.288 +0.202 37.490 

廣場用地 0.022 0.000 0.022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8 0.000 0.018 

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1.990 0.000 1.990 

小  計 89.301 +0.202 89.503 

合   計 354.070 0.000 354.070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現地定樁分割測量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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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後計畫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經本案變更後，涉及實質內容異動者，

計有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等二項計畫之面積增減，其餘未指明變

更部分，仍以原公告發布實施計畫為準。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北側及東側與「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相接，西側緊

鄰北區行政區界，南以小東路為界，計畫面積為 354.070 公頃。 

二、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59,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6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劃設住宅區供住宅社區使用，面積為 226.620 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64.83%，佔計畫總面積 62.87%。 

(二)商業區 

於鄰里單元中心劃設鄰里性商業區，面積為 4.827 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1.41%，佔計畫總面積 1.36%。 

(三)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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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劃設 7 處乙種工業區供產業發展使用，面積為 13.410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94%，佔計畫總面積 3.79%。 

(四)文教區 

共劃設 3 處文教區，分別供私立南臺科技大學、私立崑山中學

及私立聖功女中使用，面積總計為 6.58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1.91%，佔計畫總面積 1.86%。 

(五)醫療專用區 

劃設醫療專用區 1 處，供醫療院所使用，面積為 1.253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6%，佔計畫總面積 0.35%。 

(六)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1 處，現況為五王廟使用，面積為 1.180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4%，佔計畫總面積 0.33%。 

(七)河川區 

依柴頭港溪河道現況範圍劃設為河川區，面積 0.08 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 0.02%。 

(八)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於柴頭港溪河道範圍內其中兼供道路使用部分，劃設為河川區

(兼供道路使用)，面積為 4.29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21%。 

(九)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部分地區劃設農業區，面積為 6.326 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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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變更後都市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住宅區 222.620 62.87% 64.83% 

商業區 4.827 1.36% 1.41% 

乙種工業區 13.410 3.79% 3.91% 

文教區(供私立南臺科技大學使用) 5.990 1.69% 1.74% 

文教區(供私立崑山中學使用) 0.280 0.08% 0.08% 

文教區(供私立聖功女中使用) 0.310 0.09% 0.09% 

醫療專用區 1.253 0.35% 0.36% 

宗教專用區 1.180 0.33% 0.34% 

河川區 0.080 0.0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4.290 1.21% - 

農業區 6.326 1.79% - 

小計 264.566 73.59% 72.76% 

公 
共 
設 
施 

學校用地 

文小 9.440 2.67% 2.75% 

文中 3.130 0.88% 0.91% 

文中(供完全中學使用) 0.503 0.14% 0.15% 

文高 20.81 5.88% 6.06% 

公園用地 7.678 2.17% 2.24% 

運動公園用地 0.540 0.15% 0.16% 

機關用地 2.078 0.59% 0.61% 

公用事業用地 0.300 0.08% 0.09% 

社教用地 0.250 0.07% 0.07% 

市場用地 1.170 0.33% 0.34% 

停車場用地 1.374 0.39% 0.40% 

綠地 0.010 0.00% 0.00% 

鐵路用地 2.700 0.76% 0.79% 

道路用地(含 4 公尺人行步道) 37.490 10.59% 10.92% 

廣場用地 0.022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8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1.990 0.56% 0.58% 

小計 89.503 26.41% 27.24% 

合計 354.07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43.374 -  100.00% 

註:1.表列面積除指定變更地號者，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作為執行依據外，餘依據核定圖實地
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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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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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計畫 

(一)學校用地 

1.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 4 處，分別為大橋國小、五王國小、勝利國小及復

興國小，面積合計 9.4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75%，佔計畫面

積 2.67%。 

2.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3.13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91%，佔計畫面積 0.88%。 

3.文中用地(供完全中學使用) 

劃設文中用地(供完全中學使用)1 處，現況為永仁中學，面積為

0.503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5%，佔計畫面積 0.14%。 

4.文高用地 

劃設文高用地 1 處，供臺南高工使用，面積為 20.810 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6.06%，佔計畫面積 5.88%。 

(二)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7 處，面積為 7.67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24%，佔計畫面積 2.17%。 

(三)運動公園用地 

劃設運動公園用地 1 處，現況為永康木球場及甲頂里公園使用，

面積為 0.5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6%，佔計畫面積 0.15%。 

(四)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3 處，其中機二供復興派出所使用，機三供軍事

設施使用，面積為 2.07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61%，佔計

畫面積 0.59%。 

  



 

29 

(五)公用事業用地 

劃設公用事業用地 1 處，供自來水配水中心使用，面積為 0.30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9%，佔計畫面積 0.08%。 

(六)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2 處，面積為 0.25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佔計畫面積 0.07%。 

(七)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1.1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4%，佔計畫面積 0.33%。 

(八)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7 處，面積合計 1.374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40%，佔計畫面積 0.39%。 

(九)綠地 

劃設綠地 1 處，面積為 0.010 公頃。 

(十)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 處，面積為 0.02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面積 0.01%。 

(十一)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1 處，面積為 0.018 公頃，佔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面積 0.01%。 

(十二)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2 處，面積為 1.990 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58%，佔計畫面積 0.56%。 

(十三)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1 處，面積為 2.70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79%，佔計畫面積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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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為 37.49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0.92%，

佔計畫面積 10.59%。 

 

表 8-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用地別 用地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學校用地 

文小二 2.710 
私立南臺科技大學東
南側 

大橋國小 

文小三 2.480 11-15M道路北側 五王國小 

文小四 2.070 公五南側 勝利國小 

文小五 2.180 27-12M北側 復興國小 

文中一 3.130 11-15M道路北側 
涉及審竣未發布實施
案件 

文中二(供完全
中學使用) 

0.503 文小五東北側 永仁中學 

文高 20.810 6-20M道路北側 臺南高工 

小計 35.783   

公園用地 

公一 0.708 8-15M道路南側  

公二 0.230 停二西南側 安康里鄰里公園 

公三 0.920 6-20M道路南側  

公四 1.170 11-15M道路北側  

公五 1.350 11-15M道路南側  

公六 0.150 11-15M道路南側  

公七 3.150 11-15M道路南側  

小計 7.678   

運動公園用地 -- 0.540 2-30M道路東南側 甲頂里公園 

機關用地 

機一 1.860 4-22M道路南側  

機二 0.140 停六南側 復興派出所 

機三 0.078 文小五東南側 軍事設施 

小計 2.078   

公用事業用地 -- 0.300 文高用地東南側 自來水配水中心 

社教用地 

社教一 0.220 停七南側  

社教二 0.030 公三東側  

小計 0.250   

市場用地 

市一 0.240 8-15M東側 
涉及審竣未發布實施
案件 

市二 0.330 文小二東南側  

市三 0.130 11-15M道路北側  

市四 0.220 文小三西北側 五王民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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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別 用地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市五 0.250 12-15M道路南側 兵仔市場 

市六 0.240 10-15M道路南側 中興市場 

小計 1.410   

停車場用地 

停二 0.150 市二西側  

停三 0.080 文小三西北側 
涉及審竣未發布實施
案件 

停四 0.100 12-15M路南側  

停五 0.150 文小五西北側  

停六 0.530 文小五西北側  

停七 0.160 文小五西南側 中華立體停車場 

停八 0.204 文中一西側  

小計 1.374   

廣場用地(兼供
停車場使用) 

廣(停) 1.790 11-15M道路南側  

廣(停) (附一) 0.200 醫專區西北側  

小計 1.990   

綠地 綠 0.010 私立崑山中學東側  

鐵路用地 鐵 2.700 私立聖功女中北側  

道路用地(含 4
公尺人行步道) 

-- 37.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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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與經費 

一、開發方式 

變更編號第 2 案依照附帶條件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並

由本府提出「臺南市第十四期永康二王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

案），已獲內政部 111 年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3670 號函復

「原則同意辦理」在案。 

二、市地重劃範圍 

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分別位屬「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等二處都市計畫區，市地重劃範

圍面積計 32.505 公頃，實際面積應依核定都市計畫內容現地定樁辦

理土地分割結果為準。 

三、開發期程及經費預估 

重劃總開發經費預估約新臺幣 221,674 萬元，主辦單位及經費來源

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辦理。 

依重劃計畫書（草案）預估，預計於民國 118 年 12 月完成，惟實

際執行進度、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及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等

內容，仍應按重劃主管機關核定之市地重劃計畫為準。 

 

  



 

33 

表 9-1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計畫 
面積 
(公頃) 

土地
取得
方式 

重劃預估開發費用(萬元) 
主
辦
單
位 

經
費
來
源 

預定
完成
年限 

地上物
拆遷補
償及作
業費用 

工程 
費用 

貸款
利息 

總計 

停車場用地 0.040 

市地
重劃 

29,446 183,217 9,011 221,674 

依
市
地
重
劃
相
關
規
定 

依
市
地
重
劃
相
關
規
定 

依主
管機
關核
定之
重劃
計畫
書規
定 

公園用地 2.291 
公園用地(兼
供體育場使
用) 

2.782 

綠地 0.254 
廣場用地 0.153 
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 

0.097 

道路用地 8.086 
道路用地(兼
供綠地使用) 

0.460 

註：1.表列公共設施項目位屬「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停車場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兼供體育場使用)、綠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綠地使用))及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道路用地)。 

2.本表開發經費及預計完成期限除另有規定外，餘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3.本表開發經費為預估，實際費用應以開發當期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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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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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二王市地重劃區範圍面積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佔重劃區 
比例(％) 

備註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2.572 7.91  

住宅區 15.770 48.52  

小計 18.342 56.43  

公共設施

用地 

停車場用地 0.040 0.12  

公園用地 2.291 7.05  

公園用地(兼供體育場使用) 2.782 8.56  

綠地 0.254 0.78  

廣場用地 0.153 0.47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97 0.30  

道路用地 8.086 24.88  

道路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0.460 1.42  

小計 14.163 43.57  

重劃範圍合計 32.505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按核定都市計畫現地定樁及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附件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5 次會議紀錄  



 

 

  



















 

 

 

 

 

 

 

 

 

 

 

 

 

附件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9 次會議紀錄  



 

 

  



















 

 

 

 

 

 

 

 

 

 

 

 

 

 

 

附件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5 次會議紀錄



 

 

  







 

 

 

 

 

 

 

 

 

 

 

 

 

 

 

 

附件四、報部編號第 2 案-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核同意文件(內政部

111 年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36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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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408205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

號

聯絡人：張雅玲

聯絡電話：04-22502249

傳真：04-22502375

電子信箱：ylc@land.moi.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1102636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所送貴市第十四期永康二王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

案）報請核定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1年6月6日府地劃字第1110691280號函。

二、本案計畫書內容經審核尚無不合，原則同意辦理，請貴府

於重劃區所在都市計畫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案依程序

發布實施後，將其發布日期及文號補註於重劃計畫書，並

加蓋印信及騎縫章後再行報部核定。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本部營建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五、報部編號第 2 案-農業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不以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同意文件(行政院 110 年 12 月 2 日院授內營都字

第 1100817513 號函)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三階段）（編號第 2案及第 4案 (二王週邊地區)）計畫書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臺 南 市 政 府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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